附件3：

执收单位电子缴款书开通流程
一、单位提交资料

1.执收单位向本级财政提交书面申请（红头文件1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领导签字）。

2.单位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证书复印件2份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3.填写《数字证书申请单》2份(见附件1)，加盖单位公章后，用以开通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功能 (以下简称电子缴款书) 。

4.CWCA电子认证服务协议pdf签2份（附件2），单位签名加盖公章。

二、财政审核

财政部门审核本级执收单位信息，审核无误后加盖公章后联系系统实施公司备案。

三、上线开通使用
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为执收单位进行参数配置。执收单位登录非税系统，若单位基本信息中电子缴款书开通状态为“已开通”，即可以启用电子缴款书开具、查询等功能。

单位申请模板

＊＊＊＊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书开通申请

原州区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关于稳步推广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46号）《自治区财政厅推广使用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实施方案》（宁财非发〔2022〕531号），我单位申请开通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书，并提供相关信息。

申请单位：

法人代表及联系电话：

经办人及联系电话：

2023年2月23日
